吉林艺术学院定向培养硕士生协议书

甲方：吉林艺术学院

乙方： 

甲、乙双方就定向培养硕士研究生达成以下协议：

1.乙方委托甲方培养硕士学位研究生          ，专业为          ，学习年限三年。甲方负责对该生进行学位课程和硕士论文的指导工作。

2.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经费为每年8000元人民币，三年计24000元人民币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经费为每年15000元人民币，三年计45000元人民币。

3.研究生在学期间的工资、医疗费等均由原单位负责发放，并享受所在单位的福利待遇，按在职人员对待。

    4.研究生在规定年限内完成培养计划，考试成绩合格，论文答辩通过后由甲方颁发毕业证书，并授予硕士学位。

    5.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，依照吉林艺术学院研究生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对其进行管理。若出现中途退学以及结业、肆业、开除学籍等情况，均回定向单位安排工作。

    6.此协议一式三份，定向单位、培养单位及定向培养生各留存一份。

7.本协议由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    培养单位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定向单位（公章）

    法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：

定向生本人签字： 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

